学生校外实习安全协议
甲方（学院）：              
乙方（学生）：　　　        
为了搞好学生校外出实习工作，加强毕业生实习期的安全管理工作，针对实习工作中的实际情况，经双方协议如下：

一、甲方责任

1、乙方在参加实习前，甲方对乙方进行交通安全、生产实习安全等教育。

2、甲方要在实习期间指派老师了解学生实习情况，与实习单位进行协调沟通，保证实习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二、乙方责任

1、乙方应积极接受实习的安全教育，在实习期间必须严格遵守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各种规章制度、安全操作规程，一切在指导教师指导之下工作，不违规操作，确保安全。

２、乙方在工作之余若要外出必须经实习单位领导的同意，确保自身安全，以防意外事故发生；严禁一切危险、违法活动；严禁进出具有安全隐患的场所；严禁酗酒。

三、违约责任

1、乙方在实习期内，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意外安全事故，学校将协助学生共同向有关方面追究责任，但学校不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；因学生个人自主选择实习单位的，如出现安全问题由学生自己负责处理。

2、如果乙方因违反本协议以及学校、实习单位的其它一切安全制度、安全条例、操作规程，由自身原因而引起的人身伤亡事故，由乙方自己承担全部责任。

３、乙方到达实习单位后，确需中途离开实习单位或终止实习，必须提出书面申请、征得学校的同意批准，并跟实习单位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离开。否则，由此引发的一切安全责任，由学生本人承担。

4、以上未尽事宜，视情双方协商处理。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学院和学生各留一份，双方签字后生效。

甲方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：       

学院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学生家长(监护人)
身份证（复印件）：
　　　　
：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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